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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湖及水利工程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

施，是保障和服务民生的重要物质载体。河湖及水利工程

管理范围界线划定是依法保护水利工程的重要措施，是加

强水利工程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。为加强全省河湖水域

岸线管理和保护，进一步规范有序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划定

成果调整工作，湖南省水利厅、湖南省自然资源厅联合行

文《关于印发<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成果调整办法>的

通知》（湘水发〔2022〕46 号），要求遵循客观性，当涉

及河湖管理范围划定的客观条件变化，引起划界标准改变

时，应对河湖管理范围进行调整。

《明溪沅陵段河段管理范围划定方案》于 2019年由

湖南湘测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编制，2019年11月，由怀化市

人民政府批准同意。2021年，湖南省水利厅下发了《关于

开展全省河湖划界成果省级复核工作的通知》，怀化市按

照该通知要求督促各县市区对河湖管理范围划界成果进行

了全面复核，其中部分成果进行了调整、修改和完善，并

通过了湖南省水利厅的复核确认，复核后的河道划界成果

进行社会公示后形成了《明溪沅陵段河段管理范围划定方

案》（2022年版）最终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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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7月，根据《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

于印发<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成果调整办法>的通知》

（湘水发〔2022〕46 号）要求，沅陵县水利局委托湖南省

三九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《明溪沅陵段沅陵县河段

管理范围划定成果调整方案》，对明溪干流沅陵县境内部

分河段的河道管理范围重新进行划定调整。本次拟调整的1

处河段分别为：

1、明溪口村左岸调整河段。桩号：明溪干流左岸

(k0+000-k0+400，长度400m)。该处调整范围为明溪口镇明

溪口村地形实测高程高于设计洪水位的现有房屋及建

筑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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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 河段地理位置

沅陵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，怀化市北端，沅水中游，

处武陵山东南麓与雪峰山东北尾端交汇处。地理坐标:东经

110°05′31″~111°06′27″，北纬28°04′48″~29°02′26″。东与桃源、

安化相连，南接溆浦、辰溪，西与古丈、泸溪、永顺毗

邻，北与张家界交界，素有“湘西门户”“南天锁钥”之

称 。 县 境 南 北 袤 106.6km ， 东 西 广 90.5km ， 总 面 积

5852km²，是全省地域面积最大的县，占全省总面积的

2.86%。

明溪流域位于沅陵县西北部，为沅水二级支流，发源

于沅陵县境内侨木溪村，干流流经借母溪乡的借母溪村、

明溪口镇的陈家溪村、袁耳坪村、乐怡溪村、张家山村、

窝棚溪村和明溪口村共7个行政村，沿途纳入大明溪、乃

溪、小溪、桃溪、乐怡溪、孔溪等主要支流，于明溪口镇

明溪口村汇入酉水。明溪流域总面积250km2，其中沅陵县

境内流域面积129.7km2，占全县总面积的2.47%，干流长

43km，河流平均坡降7.72‰。

明溪沅陵段全长12.470km。

此次明溪干流沅陵县境内河段管理范围划定成果调整

方案涉及1段调整河段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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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明溪口村左岸调整河段。桩号：明溪干流左岸

(k0+000-k0+400，长度400m)。该处调整范围为明溪口镇明

溪口村地形实测高程高于设计洪水位的现有房屋及建筑。

明溪干流沅陵段见图1.1。

图1.1 明溪干流沅陵段河段示意图

明溪口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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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河段洪水位情况

（1）防洪标准：根据《防洪标准》（GB50201-2014）

和《明溪沅陵段河段管理范围划定方案》（2022年版），

沅陵县境内明溪干流沿江两岸均按照10年一遇洪水标准划

定河道管理范围。

明溪口村调整河段位于明溪干流左岸。

调整范围采用10年一遇防洪标准。

（2）历史洪水

本次调整的明溪干流1处河段，明溪口村调整河段位于

沅陵县高滩库区范围内。由于明溪干流沅陵县河段已进行

河道划界，成果已经过评审并批复，河道划界内水位采用

电站回水资料。

1.3 河段岸线情况

明溪干流沅陵县河段无相关保护圈。

本次涉及调整的明溪干流1段河段为：

1、明溪口村调整河段，桩号：明溪干流左岸(k0+000-

k0+400。该处调整河段主要涉及明溪口村原集镇居民集中

居住用房。该段无已建堤防，近期无堤防建设规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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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河段岸线情况表

调整河

段

岸

别

起点 终点 有堤防 无堤防

备注河道里程

数 (km) 点位坐标
河道里程

数(km) 点位坐标
堤 防

等级
长度
(km)

堤顶 高程

（m）

堤顶宽

度 (m)
是否

达标
长度
(km)

地面高程

（m）

明溪口

村段
左 0.000

432124.868
,3176881.46

9
0.600 432284.932

,3177363.343 0.400 十年

一遇

说明：

1）起点和终点填写河道里程数和点位坐标，其中，河道里程数为从下游至上游的河流中心线长度，下游与本县级行政区划交界处里程为0 km；
2）表中坐标系统：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，高斯投影，标准3 度分带；高程系统：1985国家高程基准；

3）堤防等级按照堤防设计规范进行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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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 涉河建设项目情况

经现场调查，本次明溪口村调整河段涉河建设项目仅一

处，为明溪口大桥。

1.5 土地权属情况

1、明溪口村调整河段，桩号：明溪干流左岸(k0+000-

k0+400。

该处调整范围土地权属为明溪口镇明溪口村村民所有，

调整后不改变土地性质，属于集体土地。

1.6 前期划界情况

2019年，湖南湘测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开始开展明溪沅陵

段河道管理范围划界工作。2021年，湖南省水利厅下发了

《关于开展全省河湖划界成果省级复核工作的通知》，怀化

市按照该通知要求督促沿江各县市区对河湖管理范围划界成

果进行了全面复核，其中部分成果进行了调整、修改和完

善，并通过了湖南省水利厅的复核确认，复核后的河湖划界

成果进行社会公示后形成了《明溪沅陵段河段管理范围划定

方案》（2022年版）最终成果，明溪沅陵段河段管理范围划

定均采用10年一遇洪水标准。

下列图中红线为原河道管理范围线，黄色虚线为设计水

位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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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明溪口村调整河段。

该调整河段位于明溪干流左岸，2019年和2022年划定方

案中按照无堤防河段进行划界，采用10年一遇防洪标准，设

计洪水位为129.90米，原管理范围界线为设计洪水位线。详

见图1.2。

图1.3 明溪口村调整河段原划界管理范围图（左岸）

调整终点

调整起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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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口村调整河段

调整原因：原划界地形底图与实际地形不符。

明溪口村原划界成果以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当年下发数据

中高程点及等高线数为基础进行河道管理范围划定，下发数

据中高程点及等高线数据分布不均匀，个别区域无高程点，

原划界地形底图与实际地形不符，导致原划界成果将实际高

程高于设计洪水位的房屋及建筑等划入了河道管理范围。

根据对调整范围内的房屋及建筑调查，本次调整范围内

的房屋及建筑大部分建于1990年至2018年期间，在河道管理

范围划定工作开展之前已经建成。经实测带状地形图复核结

果显示，现有的房屋及建筑的高程均高于设计洪水位，因此

有必要对明溪干流沅陵县左岸河段(k0+000-k0+400）的河道

管理范围线重新划定调整。

图2.1与图2.2中红线为原河道管理范围线，黄色虚线为

设计水位线，绿色线为本次实测地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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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.2 原划界采用正射影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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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.3 2023年实测正射影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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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 调整范围

以河道里程数和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描述调整范围，河

道里程数以怀化市行政区划计为0+000km。

表3 调整范围情况

序

号
市 县 河流名称

岸

别
调整原因

原划

界标

准

调整

后划

界标

准

河道中

心线起

始桩号

河道中

心线终

点桩号

长度

（m
）

1
怀

化

市

沅

陵

县

明溪口村

调整河段
左

原划界地形底图与

实际地形不符

10年
一遇

10年
一遇

K0+000 K0+400 400

3.2 调整依据

1、湖南省水利厅 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《湖南省

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成果调整办法》的通知（湘水发〔2022〕

46号）；

2、《湖南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导则（试行）》；

3、《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技术规程》（DB43/2066-

202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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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资料收集

根据调整河段管理范围线重新划定所需资料情况，本次

收集以下资料:

（1）《湖南省沅水重要河段治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

告》；

（2）《高滩水电站初步设计报告》；

（3）《明溪沅陵段河段管理范围划定方案》（湖南湘

测科技工程有限公司，2022年版）；

（4）项目及周边带状地形图（湖南省长新勘测设计有

限公司，2023年）。

4.2 资料处理

（1）设计洪水采用湖湖南湘测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编制

的《《明溪沅陵段河段管理范围划定方案》（2022年版）洪

水位成果，本次维持不变；

（2）收集到《明溪沅陵段河段管理范围划定方案》

（2022年版）文本、图册及河道管理范围线矢量文件，将其

矢量成果利用ARCGIS软件重新制图，核实调整河段管理范

围线的划定情况；

（3）未能收集到1:2000不动产统一登记基础数据，本次

对调整河段进行补充1:1000带状地形测量。

4.3 数据补充及补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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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调整河段现场进行地形高程数据补充测量，并利用无

人机进行调整河段的正射影像航拍，形成正射影像图。具体

测量有关情况如下：

平面及高程系统采用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统（中

央子午线111°)与1985年国家高程系统；按照《工程摄影测量

规范》（GB 50167-2014）、《全球定位系统(GPS)测量规

范》（GB/T 18314 ）、《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(RTK)测量

技术规范》（CH/T 2009-2010 ）要求，采用合众思壮G970II

型 RTK（平面精度为： ±2.5mm+1ppm，高程精度为：

±5.0mm+1ppm）和大疆Phantom 4 Rtk等仪器设备进行测量，

RTK进行碎部点数据采集，仪器高和觇标高量至毫米。高程

系统采用千寻CORS网，实地测量经纬度及大地高，再用湖

南省CORS网上在线转换软件转换所得的测量坐标高程数

据。

4.4 洪水位分析计算

根据湖南湘测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《明溪干流怀化

段河道管理范围线划定方案》（2022年版）中设计洪水执行

的10年一遇标准及洪水分析方法符合相关标准和规范，成果

合理、正确无误。因此，本次调整河段洪水不再重新进行洪

水位分析、计算。

本次调整采用《明溪干流怀化段河道管理范围线划定方

案》（2022年版）中洪水成果，根据涉及河段桩号位置查询

及内插得出各调整河段设计洪水位，具体成果见表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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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4 调整河段河道管理范围线划定方案洪水成果表

序

号
桩号

原设计洪水位

（P=10%）(m)
本次采用设计洪水位

（P=10%）(m)
1 K0+000~k0+400 129.90 129.90

4.5 管理范围界限划定标准

1处调整河段为无堤防河段，因此需采用无堤防河道管

理范围划界标准， 见下表所示。

表5 调整河段河道管理范围水位数据汇总表

序号 岸别 起点 终点 划界标准 备注

1 左 K0+000 K0+400 无堤防段 10 年一遇



14

5.1明溪口村调整河段划定情况

本次调整以河道设计洪水位为基础重新进行划定，河道

设计洪水位采用《明溪沅陵段河段管理范围划定方案》中10

年一遇回水成果，根据湖南省长新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实地补

充地形测量的高程数据，按照设计洪水位对现有房屋及建筑

经实测后高程高于设计洪水位的区域调出河道管理范围，对

高程低于设计洪水位的区域划入河道管理范围，符合调整河

段10年一遇防洪标准及相关规划要求。

图5.1 明溪口村段调整前后对比图（左岸）

上述河道管理范围线调整后，需重新设置界桩。

调整后管理线

调整前管理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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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本次划界调整采用平面坐标系：采用2000 国家大

地坐标系，高斯投影，标准 3 度分带，中央子午线 111 °。

（2）高程系统：1985 国家高程基准。

（3）计量单位

长度单位：米，小数位保留2 位。

面积量算单位：平方米，小数位保留2 位。

面积量算方式：采用平面投影面积量算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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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1 结论

本次根据《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自然资源厅<湖南省河湖

管理范围划定成果调整办法>的通知》（湘水发〔2022〕46

号）规定，以现场补充勘测地形高程点为依据，仍按照 10

年一遇洪水标准划定河道管理范围，调整明溪干流沅陵段河

道管理范围1处，管理范围线由原来的25km变为25.008km，

增加了0.08km；管理范围面由1.10km²变为1.0870km²，减少

了0.0130km²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1、明溪口村调整河段，桩号：明溪干流左岸(k0+000-

k0+400。

左 岸 管 理 范 围 线 增 加 了 0.08km， 范 围 面 减 少 了

0.0130km²。

7.2 建议

河道管理范围线是是依法行政、规范河道建设和管理的

重要依据。清晰准确的划定河道管理范围线，有利于明确水

利工程管理保护范围、依法行政、依法管理和确保水利工程

运行安全，在后续工作中应加大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和

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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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明溪干流沅陵段管理范围划定成果调整范围及划界标准

序

号

岸

别

起点 终点
原划

界标

准

调整

后划

界标

准

备注
河道里

程数
(km)

点位坐标(CGCS2000
，3 度带中央经线

:111

河道里程

数(km)

点位坐标(CGCS2000
，3 度带中央经线

:111

1 左 K0+000 432124.868,
3176881.469 K0+400 432284.932,

3177363.343
10年
一遇

10年
一遇

原划界地形底图与实

际地形不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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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怀化市水利局和怀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调整河

段的审查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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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沅陵县水利局和沅陵县自然资源局对调整河段的审

核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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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沅陵县水利局和沅陵县自然资源局关于调整市县管

部分河段管理范围划定成果的请示



24



25

附件 5：怀化市水利局 怀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市、县

管部分河道管理范围调整划定的审核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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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6：调整前河段管理范围划定成果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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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7：河段管理范围划定成果调整前后对比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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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8：实测地形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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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9：航拍照片

左岸俯拍情况

右岸俯拍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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